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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制度由广州市统计局负责解释



广州市统计信用告知书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及其实施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统

计调查对象应当依法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填报本报表制度规定的

统计调查表；依法设置、保存统计原始记录和统计台账；依法保存统计

调查表和有关的凭证、会计资料等。对提供不真实或者不完整的统计资

料，拒报或者迟报统计资料等统计违法行为，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统计法》等法律法规予以行政处罚，构成统计严重失信行为的，依据《统

计严重失信企业管理办法》的规定认定为统计严重失信企业。

统计严重失信信息将通过广州市统计局门户网站公开，并推送到上

一级统计机构，最终由国家统计局推送至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和国家

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并在“信用中国”网站等公示。公示信息包括

企业名称、地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统计违

法行为、依法处理情况等。

统计调查对象的理解、配合和支持是保证广州市统计工作顺利开展

的关键！衷心感谢你单位对广州市统计工作的大力支持！

请扫二维码，关注“广州统计”

广州市统计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的有关规定
第七条 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以及个体工商户和个人等统计调查对象，必须依照本

法和国家有关规定，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提供统计调查所需的资料，不得提供不真实或者不完整
的统计资料，不得迟报、拒报统计资料。

第九条 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对在统计工作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信息，应当予以保
密。

第二十一条 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等统计调查对象，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设置原
始记录、统计台账，建立健全统计资料的审核、签署、交接、归档等管理制度。

统计资料的审核、签署人员应当对其审核、签署的统计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责。

第四十一条 作为统计调查对象的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以予以通报；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由任免机关或者监察机关依法给予处分：

（一）拒绝提供统计资料或者经催报后仍未按时提供统计资料的；
（二）提供不真实或者不完整的统计资料的；
（三）拒绝答复或者不如实答复统计检查查询书的；
（四）拒绝、阻碍统计调查、统计检查的；
（五）转移、隐匿、篡改、毁弃或者拒绝提供原始记录和凭证、统计台账、统计调查表及其他相关

证明和资料的。
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有前款所列行为之一的，可以并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并

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个体工商户有本条第一款所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

以并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二条 作为统计调查对象的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迟报统计资料，或者未按
照国家有关规定设置原始记录、统计台账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

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有前款所列行为之一的，可以并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个体工商户迟报统计资料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并处一千元

以下的罚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条例》的有关规定
第四条第三款 统计调查对象应当依照统计法和国家有关规定，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提供统

计资料，拒绝、抵制弄虚作假等违法行为。

第十七条 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等统计调查对象提供统计资料，应当由填报人员
和单位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个人作为统计调查对象提供统计资料，应当由本人签字。统计调查制
度规定不需要签字、加盖公章的除外。

统计调查对象使用网络提供统计资料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三条 统计调查对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设置的原始记录和统计台账，应当至少保存 2年。

第三十七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绝、阻碍对统计工作的监督检查和对统计违法行为的查处工

作，不得包庇、纵容统计违法行为。

第五十条 下列情形属于统计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的情节严重行为：
（一）使用暴力或者威胁方法拒绝、阻碍统计调查、统计监督检查；
（二）拒绝、阻碍统计调查、统计监督检查，严重影响相关工作正常开展；
（三）提供不真实、不完整的统计资料，造成严重后果或者恶劣影响；
（四）有统计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所列违法行为之一，1年内被责令改正 3次以上。

第五十一条 统计违法行为涉嫌犯罪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应当将案件移送司法机关处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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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 说 明

（一）调查目的：反映规模（限额）以下企业、产业活动单位和个体经营户的基本情况、生产

经营状况、固定资产投资等发展情况。

（二）调查范围：抽中的限额以下批发和零售业、限额以下住宿和餐饮业企业，限额以下批发

和零售业、限额以下住宿和餐饮业个体经营户，非批发和零售业法人单位附营的限额以下批发和零

售业产业活动单位，非住宿和餐饮业法人单位附营的限额以下住宿和餐饮业产业活动单位。具体调

查范围是抽中的企业、样本村（居委会）中非目录企业、产业活动单位和个体经营户。

（三）调查内容及表式：

1. 企业调查内容：（1）企业基本情况：包括企业分类标识、组织机构代码、单位详细名称、

单位负责人、联系方式、主要业务活动、行业代码、单位所在地、区划代码、邮政编码和开业（成

立）时间等；（2）企业财务状况：包括资产总计、营业收入等；（3）企业问卷：包括企业生产经

营状况、招工情况、融资情况等；（4）固定资产投资情况：包括企业从事固定资产投资相关活动

情况（５）批零住餐单位经营情况：包括商品销售额、营业额等。

2. 产业活动单位调查内容：（1）样本村（居委会）基本情况：包括村（居委会）名称、邮政

编码和区划代码；（2）非批发和零售业法人单位附营的限额以下批发和零售业产业活动单位、非

住宿和餐饮业法人单位附营的限额以下住宿和餐饮业产业活动单位基本情况：包括单位名称、业主

姓名、联系方式、主要业务活动和行业代码、包括商品销售额、营业额等。

3. 个体经营户调查内容：（1）样本村（居委会）基本情况：包括村（居委会）名称、邮政编

码和区划代码；（2）个体经营户基本情况：包括单位名称、业主姓名、联系方式、主要业务活动

和行业代码、包括商品销售额、营业额等。

4.调查频率为季度、年度调查。

（四）调查方式：联网直报企业通过国家统计局联网直报平台上报数据，非联网直报单位由调

查员或统计机构录入基层表数据。

（五）数据发布：本制度为试行制度，试行期间数据不对外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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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广州市及各区统计局联系方式

单位
地址

邮政
联系电话 传真 电子邮箱

名称 编码

广州市 广州市越秀区府前路 1 号市府大院 1

号楼 408-1 室
510030

83126241

83126240
83331455 gztjjmyc@gz.gov.cn

统计局

荔湾区
广州市荔湾区逢源路 129号 806室 510150

81878952

81875781
81863153 lwtjmy@gz.gov.cn

统计局

越秀区
广州市越秀区惠福东路 486号 7楼 510115

83262886
83262859 yxtjjmy@gz.gov.cn

统计局 83262892

海珠区
广州市海珠区泰沙路 555号 8楼 510260

34384847

34386680
34386680 hzfwyzx@163.com

统计局

天河区 广州市天河区天府路 1号 2号楼 4楼

4008室
510655

38622481
38624384 chenyue@thnet.gov.cn

统计局 38624007

白云区
广州市白云区河田西路 68号 510405

31230646

36256556
86236274 byshangye@163.com

统计局

黄埔区 广州市黄埔区水西路12号凯达楼B栋

6楼 614室
510530

82378458
82378575 yanghy1204@gdd.gov.cn

统计局 82111534

番禺区 广州市番禺区清河东路 319号西副楼

5楼
511400

84618606
84636394 tjjzy@panyu.gov.cn

统计局 31129414

花都区 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松园路 13 号三

楼 305室
510800 36898321 36899068 hdshangye@163.com

统计局

南沙区
广州市南沙区凤凰大道 1号 E栋 5楼 511455

39053850

39912656
84986782 nsqtjjshy@gz.gov.cn

统计局

从化区 广州市从化区城郊街河滨北路 128 号

市政务服务中心 7楼
510900 87963302 87923158 chqtjjsyk@gz.gov.cn

统计局

增城区 广州市增城区荔城街惠民路 1号 4号

楼 529室
511300

82755165
82733991 Zctjjfwy@gz.gov.cn

统计局 82733991

联网直报平台网址；http://lwzb.gdstats.gov.cn/bjstat_web/yyaq/loginca.jsp

mailto:lwtjmy@gz.gov.cn
mailto:yxtjjmy@gz.gov.cn
mailto:chenyue@thnet.gov.cn
mailto:yanghy1204@gdd.gov.cn
mailto:tjjzy@panyu.gov.cn
mailto:nsqtjjshy@gz.gov.cn
mailto:chqtjjsyk@gz.gov.cn
mailto:Zctjjfwy@gz.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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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 表 目 录

表号 表名
报告

期别
填报范围 报送单位

报送

方式

报送单位

网上填报

开始时间

报送单位网上

填报截止时间
页码

（一）基层年报表

111表

“四下”

企业基

本情况

年报

辖区内抽中的限额

以下批发和零售业

企业、限额以下住

宿和餐饮业企业

法人单位 免报 — — 6

116表

“四下”

企业固

定资产

投资情

况

年报 同上 同上

联网直报单

位通过国家

统计局联网

直报平台上

报数据，非

联网直报单

位由调查员

或统计机构

录入基层表

数据

12 月 1日

（批零住

餐业12月

25 日）

0:00

12 月 20 日（批

零住餐业次年1

月 7 日）12时

7

（二）基层定报表

211表

“四下”

企业基

本情况

季报

辖区内抽中的限额

以下批发和零售业

企业、限额以下住

宿和餐饮业企业

法人单位

联网直报单

位通过国家

统计局联网

直报平台上

报数据，非

联网直报单

位由调查员

或统计机构

录入基层表

数据

季度末月

1 日（批零

住餐业季

度末月 25

日）0:00

季度末月 20 日

（批零住餐业

一，三季度季后

10日，二、四

季度季后 7 日，

12时

8

214表

“四下”

企业财

务状况

季报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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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号 表名
报告

期别
填报范围 报送单位

报送

方式

报送单位

网上填报

开始时间

报送单位网上

填报截止时间
页码

220表

“四下”

企业调

查问卷

季报

辖区内抽中的限额

以下批发和零售业

企业、限额以下住

宿和餐饮业企业

法人单位

联网直报单

位通过国家

统计局联网

直报平台上

报数据，非

联网直报单

位由调查员

或统计机构

录入基层表

数据

季度末月

1 日（批零

住餐业季

度末月 25

日）0:00

一，三季度季后

10日，二、四

季度季后 7 日，

12时

10

E224表

批零住

餐业单

位经营

情况表

季报

辖区内抽中的限额

以下批发和零售业

法人企业、个体经

营户；限额以下住

宿和餐饮业法人企

业、个体经营户；

非批发和零售业法

人单位附营的限额

以下批发和零售业

产业活动单位、非

住宿和餐饮业法人

单位附营的限额以

下住宿和餐饮业产

业活动单位

法 人 企

业、产业

活 动 单

位、个体

经营户

联网直报单

位通过国家

统计局联网

直报平台上

报数据，非

联网直报单

位由调查员

或统计机构

录入基层表

数据

季度末月

25日0:00

一，三季度季后

10日，二、四

季度季后 7 日，

12时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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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调 查 表 式

（一）基层年报表式

“四下”企业基本情况

表 号：１ １ １ 表

制定机关：国 家 统 计 局

文 号：国统字〔2022〕90 号

２０ 年 有效期至：２ ０ ２ ３ 年 ６ 月

109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尚未领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填写原组织机构代码：

□□□□□□□□－□

102 单位详细名称

103

行业类别（GB/T 4754-2017）

主要业务活动（或主要产品）

1 2 3

行业代码□□□□

104

报表类别□

B1 规模以下工业 C1 资质外建筑业 E1 限额以下批发和零售业 S1限额以下住宿和餐饮业

F1 规模以下服务业

105

单位所在地及区划

省（自治区、直辖市） 市（地、州、盟） 县（市、区、旗）

乡（镇） 街（村）、门牌号

区划代码 □□□□□□□□□□□□ 城乡代码□□□

106

单位注册地及区划

省（自治区、直辖市） 市（地、州、盟） 县（市、区、旗）

乡（镇） 街（村）、门牌号

区划代码 □□□□□□□□□□□□ 城乡代码□□□

201 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 202
成立时间（所有单位填写） 年 月

开业时间（仅限企业填写） 年 月

203

联系方式

固定电话 □□□□□□□□-□□□□□□

移动电话 □□□□□□□□□□□

邮政编码 □□□□□□

205

登记注册类型 □□□
内资 港澳台商投资 外商投资
110 国有 159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210 与港澳台商合资经营 310 中外合资经营
120 集体 160 股份有限公司 220 与港澳台商合作经营 320 中外合作经营
130 股份合作 171 私营独资 230 港澳台商独资 330 外资企业
141 国有联营 172 私营合伙 240 港澳台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340 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142 集体联营 173 私营有限责任公司 290 其他港澳台投资 390 其他外商投资
143 国有与集体联营 174 私营股份有限公司
149 其他联营 190 其他
151 国有独资公司

206 企业控股情况 □ 1 国有控股 2 集体控股 3 私人控股 4 港澳台商控股 5 外商控股 9 其他

208 运营状态□ 1 正常运营 2停业(歇业) 3 筹建 4当年关闭 5当年破产 6当年注销 7 当年撤（吊）销 9其他

207

是否完成报表，未完成报表的原因 □□（仅服务业企业填报）

01 营业且全部填报 11 营业但拒绝回答 20 无法联系且不明原因 22停产 24 重复 26 转行

02 营业且部分填报 12 无法联系但存在 21 无法联系但消亡 23筹建 25 消亡 27 不属于调查范围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1.统计范围：辖区内抽中的限额以下批发和零售业企业、限额以下住宿和餐饮业企业。

2.本表主要数据由国家统计局或省级统计机构在调查开始前由 2022年第 4季度定报各专业单位基本情况数据统

一导入数据采集处理软件中，生成报表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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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下”企业固定资产投资情况

表 号：１ １ ６ 表

制定机关：国 家 统 计 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文 号：国统字〔2022〕90 号

尚未取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填写原组织机构代码□□□□□□□□-□ 有效期至：２ ０ ２ ３ 年 ６ 月

单位详细名称： ２０ 年 计量单位： 万 元

指标名称 代码
投资完成额

本期 上年同期

甲 乙 1 2

固定资产投资额 107

1.建筑工程 108

2.安装工程 109

3.设备工器具购置 110

4.其他费用 112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1.统计范围：辖区内抽中的限额以下批发和零售业、限额以下住宿和餐饮业企业。

2.报送日期及方式：联网直报企业通过国家统计局联网直报平台上报数据，非联网直报单位由调查员或统计

机构录入基层表数据。限额以下批发和零售业、限额以下住宿和餐饮业企业调查时期为

1-12 月，网上填报开始时间为 2022 年 12 月 25日 0 时，填报截止时间为 2023 年 1 月 7

日 12 时。

3.表中各指标保留一位小数。

4.审核关系：107=108+109+11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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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层定报表式

“四下”企业基本情况

表 号：２ １ １ 表

制定机关：国 家 统 计 局

文 号：国统字〔202 2〕90 号

２０ 年１－ 月 有效期至：２ ０ ２ ４ 年 １ 月

109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尚未领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填写原组织机构代码：
□□□□□□□□－□

102 单位详细名称

103
行业类别（GB/T 4754-2017）
主要业务活动（或主要产品）1 2 3

行业代码□□□□

104
报表类别□
B1规模以下工业 C1 资质外建筑业 E1 限额以下批发和零售业 S1 限额以下住宿和餐饮业
F1规模以下服务业

105

单位所在地区划及详细地址
省(自治区、直辖市) 市(地、州、盟) 县(市、区、旗)

乡(镇、街道办事处) 村(居)委会 街（路）、门牌号

区划代码 □□□□□□□□□□□□ 城乡代码□□□

106

单位注册地区划及详细地址
是否与单位所在地区划及详细地址一致： □ 1是，2 否

省(自治区、直辖市) 市(地、州、盟) 县(市、区、旗)

乡(镇、街道办事处) 村(居)委会 街（路）、门牌号

区划代码 □□□□□□□□□□□□ 城乡代码□□□

201 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 202
成立时间（所有单位填写） 年 月

开业时间（仅限企业填写） 年 月

203

联系方式
固定电话 □□□□□□□□-□□□□□□
移动电话 □□□□□□□□□□□
邮政编码 □□□□□□

205

登记注册类型 □□□
内资 港澳台商投资 外商投资
110 国有 159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210 与港澳台商合资经营 310 中外合资经营
120 集体 160 股份有限公司 220 与港澳台商合作经营 320 中外合作经营
130 股份合作 171 私营独资 230 港澳台商独资 330 外资企业
141 国有联营 172 私营合伙 240 港澳台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340 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142 集体联营 173 私营有限责任公司 290 其他港澳台投资 390 其他外商投资
143 国有与集体联营 174 私营股份有限公司
149 其他联营 190 其他
151 国有独资公司

206 企业控股情况 □ 1 国有控股 2 集体控股 3 私人控股 4 港澳台商控股 5 外商控股 9 其他

208 运营状态□ 1正常运营 2 停业(歇业) 3 筹建 4当年关闭 5当年破产 6当年注销 7当年撤（吊）销 9 其他

207

是否完成报表，未完成报表的原因□□（仅服务业企业填报）

01营业且全部填报 11 营业但拒绝回答 20 无法联系且不明原因 22 停产 24重复 26 转行

02营业且部分填报 12 无法联系但存在 21 无法联系但消亡 23 筹建 25消亡 27 不属于调查范围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1.统计范围：辖区内抽中的限额以下批发和零售业、限额以下住宿和餐饮业。

2. 报送日期及方式：联网直报企业通过国家统计局联网直报平台上报数据，非联网直报单位由调查员或统

计机构录入基层表数据。限额以下批发和零售业、限额以下住宿和餐饮业企业网上填

报开始时间为季度末 25 日 0时；填报截止时间一、三季度季后 10 日，二、四季度季

后 7日 12 时；

3. 调查单位不能修改本表中“109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03 行业代码”、“104 报表类别”、“105”

中“区划代码”“城乡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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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下”企业财务状况

表 号：２ １ ４ 表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制定机关：国 家 统 计 局

尚未领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填写原组织机构代码□□□□□□□□-□ 文 号：国统字〔2022〕90 号

单位详细名称： ２０ 年 １－ 月 有效期至：２ ０ ２ ４ 年 １ 月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1-本月 上年同期

甲 乙 丙 1 2

资产总计 千元 01

应收账款 千元 02

负债合计 千元 03

营业收入 千元 04

营业成本

利润总额

应付职工薪酬（本期贷方累计发生额）

（批零住餐单位仅第四季度填报）

平均用工人数

千元

千元

千元

人

05

06

07

08

补充资料：

工业生产电力消费（工业单位填报） 千瓦时（度） B01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1.统计范围：辖区内抽中的限额以下批发和零售业企业、限额以下住宿和餐饮业企业。

2.报送日期及方式：报告期为 1-2 月、1-5 月、1-8 月、1-11 月。联网直报企业通过国家统计局联网直报平台上

报数据，非联网直报单位由调查员或统计机构录入基层表数据。限额以下批发和零售业、限

额以下住宿和餐饮业企业网上填报开始时间为季度末月 25日 0时；填报截止时间一、三季度

季后 10日，二、四季度季后 7日 12 时。

3.价值量指标保留两位小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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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下”企业调查问卷

表 号：２ ２ ０ 表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制定机关：国 家 统 计 局

尚未领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填写原组织机构代码□□□□□□□□-□ 文 号：国统字〔2022〕90 号

单位详细名称： ２０ 年 １－ 月 有效期至：２ ０ ２ ４ 年 １ 月

问题 代码 选项

通用问题

本报告期企业经营情况比上报告期 01 1.明显好□ 2.稍好□ 3.差不多□ 4.稍差□ 5.明显差□

预计下报告期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同

比增速）比本报告期会
02

1.明显加快□ 2.有所加快□ 3.基本持平□ 4.有所放慢□

5.明显放慢□

本报告期企业面临的突出问题（可多

选，最多选 3项）
03

1.市场需求不足□ 2.招工难□ 3.融资难□ 4.用工成本上升快□

5.资金紧张□ 6.原材料成本高□ 7.市场竞争激烈□ 8.市场萎缩□

9.工程太少很难揽到活（建筑业单位可选）□

a.被拖欠的工程款严重（建筑业单位可选）□

b.其他（请注明）________

本报告期企业用工需求比上报告期 04
1.明显增加□ 2.有所增加□ 3.基本持平□ 4.有所减少□

5.明显减少□

本报告期企业招工情况 05

1.有招工需求，并招到全部所需员工□

2.有招工需求，招到大部分所需员工□

3.有招工需求，招到少部分所需员工□

4.有招工需求，没能招到所需员工□

5.无招工需求□

本报告期企业流动资金情况 06
1.很紧张（缺口 20%以上）□ 2.紧张（缺口 1-20%）□

3.基本正常□ 4.资金宽裕□

本报告期资金紧张（03 问题选 5的填
报），主要原因是 (可多选，最多选
3项)

07
1.融资成本高□ 2.融资难□ 3.存货资金占用较多□
4.货款回笼慢□ 5.工资等刚性支出较多□ 6.扩大再生产、基建投资□
7.投资金融性资产□ 8.其他(请注明)

本报告期企业向银行贷款情况 08
1.有贷款需求，并全部贷到□ 2.有贷款需求，大部分贷到□
3.有贷款需求，少部分贷到□ 4.有贷款需求，没能贷到□
5.无贷款需求（依靠自有资金）□

本报告期企业享受到的政策优惠
(多选)

09

1.国家财政资金支持□ 2.地方财政资金支持□
3.税收政策优惠（包括减半征收所得税、免征金融机构借款合同印花税、免
征增值税政策）□ 4.开拓市场的政策支持□ 5.社会保险的政策扶持□
6.银行贷款优惠□ 7.“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支持□ 8.简政放权□
9.创新支持□ 10.增值税留抵退税□ 11.其他（请注明）______

本报告期企业享受到的创新支持（09

问题选 9的填报，多选）
10

1.降费□ 2.降息□ 3.“互联网+”扶持政策□

4.促进外贸稳定增长政策□ 5.其他优惠政策□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1.统计范围：辖区内抽中的限额以下批发和零售业企业、限额以下住宿和餐饮业企业。

2.报送日期及方式： 联网直报企业通过国家统计局联网直报平台上报数据，非联网直报单位由调查员或统计机

构录入基层表数据。限额以下批发和零售业、限额以下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报告期为 1-3 月、

1-6 月、1-9 月、1-12 月，报送单位网上填报开始时间为季度末月 25 日 0时；填报截止时

间为一、三季度季后 10 日，二、四季度季后 7日 12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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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零住餐单位经营情况表

表 号：Ｅ ２ ２ ４ 表
制定机关：国 家 统 计 局
文 号：国统字〔202 2〕90 号

２０ 年 季度 有效期至：２ ０ ２ ４ 年 １ 月

一、基本情况

个体户（产业活动单位）填报：
样本单位代码（统计机构填写）：□□□□□□-□□□-□□□-□□-□□□□
样本单位名称：
业主姓名：
联系电话（固定电话或手机）：
主要业务活动：
行业代码(GB/T 4754-2017) □□□□（统计机构填报）

法人企业填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尚未领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填写原组织机构代码：□□□□□□□□-□
单位详细名称：
行业代码(GB/T 4754-2017) □□□□

二、经营情况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本季度 上年同期

甲 乙 丙 1 2

平均用工人数（法人企业免填） 人 01

商品销售额（批发和零售业单位填报） 千元 02

其中：通过公共网络实现的商品销售额 千元 03

其中：零售额 千元 04

营业额（住宿和餐饮业单位填报） 千元 05

其中：通过公共网络实现的营业额 千元 06

其中：餐费收入 千元 07

商品销售额 千元 08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1.填报范围：辖区内抽中的限额以下批发和零售业法人企业、个体经营户；限额以下住宿和餐饮业法人企业、

个体经营户；非批发和零售业法人单位附营的限额以下批发和零售业产业活动单位、非住宿和

餐饮业法人单位附营的限额以下住宿和餐饮业产业活动单位。

2.报送日期及方式：联网直报企业通过国家统计局联网直报平台上报数据，非联网直报单位由调查员或统计机构

录入基层表数据。报送单位网上填报开始时间为季度末月 25 日 0 时；填报截止时间为一、三

季度季后 10 日，二、四季度季后 7 日 12 时。

3.样本单位代码由 18 位组成，前 12 位为区划代码，第 13-14 位为行业大类码，第 15-18 位为样本顺序码。

4.价值量指标保留两位小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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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修订说明

“四下”企业调查问卷（220表）本报告期企业享受到的政策优惠(多选)09，增加"增值税留抵退

税"选项。

五、主要指标解释

“四下”企业基本情况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指按照《国务院关于批转发展改革委等部门法人和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制度建设总体方案的通知》（国发〔2015〕33 号）规定，由赋码主管部门给每一个法人单位

和其他组织颁发的在全国范围内唯一的、终身不变的法定身份识别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由 18 位的阿拉伯数字或大写英文字母（不使用 I、O、Z、S、V）组成，第 1

位为登记管理部门代码、第 2 位为机构类别代码、第 3-8 位为登记管理机关行政区划码、第 9-17

位为组织机构代码、第 18 位为校验码。

第 1 位：登记管理部门代码，使用阿拉伯数字或英文字母表示。分为 1 机构编制；2 外交；3

司法行政；4文化；5 民政；6旅游；7 宗教；8 工会；9工商；A 中央军委改革和编制办公室；N 农

业；Y 其他。

第 2 位：机构类别代码，使用阿拉伯数字表示。分为：

1 机构编制：1 机关，2 事业单位，3 中央编办直接管理机构编制的群众团体，9 其他；

2 外交：1 外国常住新闻机构，9 其他；3 司法行政：1 律师执业机构，2 公证处，3 基层法律

服务所，4 司法鉴定机构，5 仲裁委员会，9其他；

4 文化：1 外国在华文化中心，9 其他；

5 民政：1 社会团体，2 民办非企业单位，3 基金会，9其他；

6 旅游：1 外国旅游部门常驻代表机构，2港澳台地区旅游部门常驻内地（大陆）代表机构，9

其他；7宗教：1宗教活动场所，2宗教院校，9 其他；

8 工会：1 基层工会，9 其他；

9 工商：1 企业，2 个体工商户，3 农民专业合作社；

A 中央军委改革和编制办公室：1 军队事业单位，9 其他；

N 农业：1 组级集体经济组织，2 村级集体经济组织，3 乡镇级集体经济组织，9 其他；

Y其他：不再具体划分机构类别，统一用 1表示。

第 3-8 位：登记管理机关行政区划码，使用阿拉伯数字表示。（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

划代码》〔GB/T 2260—2007〕）。

第 9-17 位：主体标识码（组织机构代码），使用阿拉伯数字或英文字母表示。（参照《全国

组织机构代码编制规则》〔GB 11714—1997〕）

第 18 位：校验码，使用阿拉伯数字或英文字母表示。

已经领取了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单位必须填写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在填写时，要按照《营业执

照》（证书）上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填写，未领取加载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照的，免填本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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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领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单位，如有原技术监督部门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组织机构代

码证》，可填写组织机构代码证书上的代码；没有证书的，由统计部门赋予统计用临时代码，其中

本部产业活动单位，可使用法人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第 9-16 位，加“B”组成，或使用法人单位

原组织机构代码号第 1-8 位，加“B”组成。

单位详细名称 指经有关部门批准正式使用的单位全称。所有单位均填写本项。

企业的详细名称按市场监管部门登记的名称填写；机关、事业单位的详细名称按编制部门登记、

批准的名称填写；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和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详细名称按民政部门

登记、批准的名称填写。其他单位按相关部门登记、批准的名称填写。填写时要求使用规范化汉字

填写，并与单位公章所使用的名称完全一致，不得使用简称、缩写等。

凡经登记主管机关核准或批准，具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名称的单位，要求填写一个单位名称，同

时用括号注明其余的单位名称。

行业类别 指根据其从事的社会经济活动性质对各类单位进行的分类。本项分两部分填写：

第一部分：主要业务活动，所有单位均填写本项。具体填写各单位的一至三种主要业务活动名

称，并按其重要程度或增加值所占比重，从大到小顺序排列。

筹建单位按建成投产（营业）后活动性质填写主要业务活动名称。

第二部分：行业代码，填报单位免填。由所在地统计机构根据各单位填写的主要业务活动，对

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填写行业小类代码。

筹建单位按建成投产（营业）后的活动性质填写行业小类代码。

报表类别 指调查单位需要填报某一行业报表的类别，包括限额以下批发和零售业、限额以下

住宿和餐饮业。调查单位通过报表类别来确定需要填报的报表内容。此项由统计机构统一填写，填

报单位免填。

单位所在地及区划 指单位主要经营地所处的详细地址及区划代码等。本栏分三部分填写：

第一部分：区划代码，指单位主要经营地所在地区的区划代码。按设计管理部门最新更新的统

计用区划代码填写。由所在地统计机构统一填写，填报单位免填。

★主要审核要求：

（1）所有单位均不能漏填；

（2）必须与单位详细地址相对应；

（3）必须与区划代码目录一致。

第二部分：单位主要经营地所处的详细地址。所有单位均填写本项。要求写明单位主要经营地

所在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地、州、盟）、县（市、区、旗）、乡（镇）以及具体街（村）

的名称和详细的门牌号码，不能填写通讯号码或通讯信箱号码。

★主要审核要求：

（1）所有单位均不能漏填；

（2）街（村）、门牌号要详细填写。

第三部分：单位主要经营地位于的街道办事处、社区（居委会）。单位主要经营地位于街道办

事处、社区（居委会）的，填写本项。

★主要审核要求：所有位于街道办事处、社区（居委会）的单位均不能漏填。

单位注册地及区划 指单位在审批登记部门登记注册的地址及区划代码。本栏分为三部分填

写：

第一部分：区划代码，指单位注册地的区划代码，按设计管理部门最新更新的统计用区划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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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由所在地统计机构统一填写，填报单位免填。

★主要审核要求：

（1）必须与详细地址相对应；

（2）必须与区划代码目录一致。

第二部分：单位注册的详细地址，建筑业单位必须填写本项；其他行业单位注册地与经营地不

一致的需填写本项，地址相同的可免填。要求写明单位注册地所在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地、

州、盟）、县（市、区、旗）、乡（镇）以及具体街（村）的名称和详细的门牌号码，不能填写通

讯号码或通讯信箱号码。

★主要审核要求：街（村）、门牌号要详细填写。

第三部分：单位注册地位于街道办事处、社区（居委会）。注册地位于街道办事处、社区（居

委会）的，填写本项。

★主要审核要求：注册地位于街道办事处、社区（居委会）的单位不能漏填。

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 指依照法律或者法人组织章程规定，代表法人行使职权的负责人。

所有单位均填写本项。

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分

别按照《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新版《营业执照》）、《事业单位法人证书》、《社会团体法人

登记证书》、《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基金会法人登记证书》、《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人营

业执照》（或新版《营业执照》）填写，机关法定代表人填写单位主要负责人。产业活动单位填写

本单位的主要负责人。

开业时间 指企业在市场监管部门登记注册，经过一系列筹建工作，正式开始投入运营的具体

年月。除筹建企业外，所有企业均填写本项。

★主要审核要求：

（1）除筹建企业外，企业的开业年份不能漏填，须填满 4位，不能含有 0-9 之外的字符；

（2）除筹建企业外，企业的开业月份不能漏填，填写 1-12，或者 01-12。

成立时间 指单位登记注册成立或行政管理部门批准成立的具体年月。所有单位均填写本

项。

（1）解放前成立的单位填写最早开工或成立的年月；解放后成立的单位填写批准成立或登记

注册成立的时间，如实际开业时间早于注册成立时间，填写最早开业年月。

（2）机关、事业单位的成立时间分三种情况：①新设立的单位成立时间填新设立时间；②恢

复设立的单位（指中间因某种原因停顿，后又恢复的单位）成立时间填以前设立的时间；③机构改

革中，因合并或分立新设的单位，其成立时间填新设立时间，继续存在的单位，填原成立时间，改

革后有些单位虽然名称有变化，但其基本职能未变，成立时间要填写最早成立时间。

（3）乡镇、街道、社区（居委会）、村委会，如管辖区域基本未改变，其成立时间按原成立

时间填写；否则，按新成立时间填写。

（4）改制企业的成立时间按原成立时间填写。

（5）企业分立、合并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因合并或分立而新设的企业，其成立时间按市场监

管部门重新登记后的成立时间填写；另一种是合并或分立后继续存在的企业，填写原企业的成立时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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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审核要求：

（1）成立年份不能漏填，须填满 4位，不能含有 0-9 之外的字符；

（2）成立月份不能漏填，填写 1-12，或者 01-12。

联系方式 包括移动电话、邮政编码、电子信箱等能够与单位取得联系的信息。

在填写电话号码时，将号码以左顶齐方式从左向右填写在方框内；号码超过所列空位时，向方

框外右面扩充。电话号码可以填写主要负责人的移动电话号码。

登记注册类型所有单位均填写本项。

企业法人的登记注册类型，依据在市场监管部门登记注册的类型填写。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

团体及其他组织的登记注册类型，依据主要经费来源和管理方式，根据实际情况，比照《关于划分

企业登记注册类型的规定》确定。

市场监管部门对企业（单位）登记注册的类型分为以下几种：

1.国有企业：指企业全部资产归国家所有，并按《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规

定登记注册的非公司制的经济组织。不包括有限责任公司中的国有独资公司。

2.集体企业：指企业资产归集体所有，并按《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规定登

记注册的经济组织。

3.股份合作企业：指以合作制为基础，由企业职工共同出资入股，吸收一定比例的社会资产投

资组建，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共同劳动，民主管理，按劳分配与按股分红相结合的一种集体

经济组织。

4.联营企业：指两个及两个以上相同或不同所有制性质的企业法人或事业单位法人，按自愿、

平等、互利的原则，共同投资组成的经济组织。联营企业包括国有联营企业、集体联营企业、国有

与集体联营企业和其他联营企业。

国有联营企业：指所有联营单位均为国有。

集体联营企业：指所有联营单位均为集体。

国有与集体联营企业：指联营单位既有国有也有集体。

其他联营企业：指上述三种联营企业之外的其他联营形式的企业。

5.有限责任公司：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规定登记注册，由两个以上，

五十个以下的股东共同出资，每个股东以其所认缴的出资额对公司承担有限责任，公司以其全部资

产对其债务承担责任的经济组织。有限责任公司包括国有独资公司以及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独资公司：指国家授权的投资机构或者国家授权的部门单独投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指国有独资公司以外的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6.股份有限公司：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规定登记注册，其全部注册资

本由等额股份构成并通过发行股票筹集资本，股东以其认购的股份对公司承担有限责任，公司以其

全部资产对其债务承担责任的经济组织。

7.私营企业：指由自然人投资设立或由自然人控股，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营利性经济组织。包

括按照《公司法》、《合伙企业法》以及《个人独资企业法》规定登记注册的私营独资企业、私营

合伙企业、私营有限责任公司、私营股份有限公司和个人独资企业。

私营独资企业：由一名自然人投资经营，以雇佣劳动为基础，投资者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

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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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营合伙企业：由两个以上自然人按照协议共同投资、共同经营、共负盈亏，以雇佣劳动为基

础，对债务承担无限责任的企业。

私营有限责任公司：由两个以上自然人投资或由单个自然人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

私营股份有限公司：由五个以上自然人投资，或由单个自然人控股的股份有限公司。

个人独资企业：由一个自然人投资，财产为投资人个人所有，投资人以其个人财产对企业债务

承担无限责任的经营实体。个人独资企业填表时归入私营独资企业。

8.其他内资企业：指上述第（1）条至第（7）条之外的其他内资经济组织。

9.与港澳台商合资经营企业：指港澳台地区投资者与内地的企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

资经营企业法》及有关法律的规定，按合同规定的比例投资设立，分享利润和分担风险的企业。

10.与港澳台商合作经营企业：指港澳台地区投资者与内地企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

作经营企业法》及有关法律的规定，依照合作合同的约定进行投资或提供条件设立，分配利润、分

担风险和亏损的企业。

11.港澳台商独资经营企业：指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及有关法律的规定，在内

地由港澳台地区投资者全额投资设立的企业。

12.港澳台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指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商务部（原外经贸部）批准设立，

并且其中港、澳、台商的股本占公司注册资本的比例达 25%以上的股份有限公司。凡其中港、澳、

台商的股本占公司注册资本的比例小于 25%的，属于内资中的股份有限公司。

13.其他港、澳、台商投资企业：指在中国境内参照《外国企业或个人在中国境内设立合伙企

业管理办法》和《外商投资合伙企业登记管理规定》，依法设立的港、澳、台商投资合伙企业等。

14.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指外国企业或外国人与中国内地企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

经营企业法》及有关法律的规定，按合同规定的比例投资设立，分享利润和分担风险的企业。

15.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指外国企业或外国人与中国内地企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

经营企业法》及有关法律的规定，依照合作合同的约定进行投资或提供条件设立，分配利润、分担

风险和亏损的企业。

16.外资企业：指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及有关法律的规定，在中国内地由外国

投资者全额投资设立的企业。

17.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指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商务部（原外经贸部）批准设立，并且

其中外资的股本占公司注册资本的比例达 25%以上的股份有限公司。凡其中外资股本占公司注册资

本的比例小于 25%的，属于内资中的股份有限公司。

18.其他外商投资企业：指在中国境内依照《外国企业或个人在中国境内设立合伙企业管理办

法》和《外商投资合伙企业登记管理规定》，依法设立的外商投资合伙企业等。

在具体填报时应注意：

（1）各级机关（国家权力机关、国家行政机关、国家司法机关、政党机关、政协组织），各

级直属事业单位、各级机关所属事业单位，机构编制部门管理的群众团体，应选填“110 国有”。

（2）各种社团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基金会，若经费来源清楚，则比照《企业登记注册类

型与代码》确定；若经费来源不清楚的，应选填“190 其他”。

（3）社区（居委会）、村委会、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登记注册类型应选填“190 其他”。

（4）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登记注册类型选填“120 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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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如单位登记注册类型改变，但未重新办理变更登记，应按原登记注册类型填写。

企业控股情况 根据企业实收资本中某种经济成分的出资人的实际投资情况，或出资人对企业

资产的实际控制、支配程度进行分类。具体分为国有控股、集体控股、私人控股、港澳台商控股、

外商控股和其他六类。本项限企业法人填写。

1.国有控股：包括：（1）在企业的全部实收资本中，国有经济成分的出资人拥有的实收资本

（股本）所占企业全部实收资本（股本）的比例大于 50%的国有绝对控股。（2）在企业的全部实

收资本中，国有经济成分的出资人拥有的实收资本（股本）所占比例虽未大于 50%，但相对大于其

他任何一方经济成分的出资人所占比例的国有相对控股；或者虽不大于其他经济成分，但根据协议

规定拥有企业实际控制权的国有协议控股。（3）投资双方各占 50%，且未明确由谁绝对控股的企

业，若其中一方为国有经济成分的，一律按国有控股处理。

2.集体控股：包括：（1）在企业的全部实收资本中，集体经济成分的出资人拥有的实收资本

（股本）所占企业全部实收资本（股本）的比例大于 50%的集体绝对控股。（2）在企业的全部实

收资本中，集体经济成分的出资人拥有的实收资本（股本）所占比例虽未大于 50%，但相对大于其

他任何一方经济成分的出资人所占比例的集体相对控股；或者虽不大于其他经济成分，但根据协议

规定拥有企业实际控制权的集体协议控股。

3.私人控股：包括：（1）在企业的全部实收资本中，私人经济成分的出资人拥有的实收资本

（股本）所占企业全部实收资本（股本）的比例大于 50%的私人绝对控股。（2）在企业的全部实

收资本中，私人经济成分的出资人拥有的实收资本（股本）所占比例虽未大于 50%，但相对大于其

他任何一方经济成分的出资人所占比例的私人相对控股；或者虽不大于其他经济成分，但根据协议

规定拥有企业实际控制权的私人协议控股。

4.港澳台商控股：包括：（1）在企业的全部实收资本中，港澳台商经济成分的出资人拥有的

实收资本（股本）所占企业全部实收资本（股本）的比例大于 50%的港澳台商绝对控股。（2）在

企业的全部实收资本中，港澳台商经济成分的出资人拥有的实收资本（股本）所占比例虽未大于

50%，但相对大于其他任何一方经济成分的出资人所占比例的港澳台商相对控股；或者虽不大于其

他经济成分，但根据协议规定拥有企业实际控制权的港澳台商协议控股。

5.外商控股：包括：（1）在企业的全部实收资本中，外商经济成分的出资人拥有的实收资本

（股本）所占企业全部实收资本（股本）的比例大于 50%的外商绝对控股。（2）在企业的全部实

收资本中，外商经济成分的出资人拥有的实收资本（股本）所占比例虽未大于 50%，但相对大于其

他任何一方经济成分的出资人所占比例的外商相对控股；或者虽不大于其他经济成分，但根据协议

规定拥有企业实际控制权的外商协议控股。

6.其他：除上述五类以外的企业控股情况。

7.当年撤（吊）销： 指当年被行政登记管理部门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对其进行吊销营业

执照（证书）行政处罚或撤销登记的企业（单位）。

8.其他：指上述情况以外的其他企业（单位）。

运营状态 指企业（单位）的经济活动状态。所有单位均填写本项。

1.正常运营：指正常运转的单位，全年正常开业的企业（单位）和季节性生产开工三个月以上

的企业（单位）。包括部分投产的新建企业（单位），临时性停产和季节性停产的企业（单位）。

2.停业（歇业）：指由于某种原因已处于停止经营或活动的状态，待条件改变后将恢复经营或

http://baike.baidu.com/view/30980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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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的企业（单位）。

3.筹建：指已经在行政登记管理部门注册登记，正在进行经营或活动前筹建工作的企业（单位）。

如研究和论证建设、投产或经营方案，办理征地拆迁，订购设备材料，进行基建等。有些行业的企

业，由于行业管理或其他政策性管理的需要必须经过一定时间的试营业才能正式开业，这些处于试

营业状态的单位也属于筹建。

4.当年关闭：指当年因某种原因终止经营或活动的企业（单位）。

5.当年破产：指当年依照《破产法》或相关法律、法规宣布破产的企业（单位）。

6.当年注销：指当年因歇业、宣告破产、自行解散或因其他原因终止活动，在行政登记管理部

门主动申请退出的企业（单位）。

“四下”企业固定资产投资情况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 指以货币形式表现的在一定时期内建造和购置固定资产的工作量以及

与此有关的费用的总称。固定资产投资统计范围不包括：

（1）不属于固定资产的。

①流动资产。无论是否与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相关，均不能纳入固定投资统计范围。

②消耗品，如办公耗材（低值易耗品）等。

③投资品，如股票（或股权）、期货、金融衍生产品、古玩字画、文艺作品等。

④消耗性生物资产，如农作物、花卉、存栏待售的牲畜（非种畜、役畜）等。

⑤发放给农户的货币补贴，如美丽乡村、新农村建设等项目中的补贴。

⑥投资统计制度规定的其他不应纳入投资统计范围的内容。

（2）相关支出在会计上作为成本费用处理的建设活动。

一般包括大修理、养护、维护性质的工程，如设备维修、建筑物翻修和加固、单纯装饰装修、

农田水利工程（堤防、水库）维修、铁路大修、道路日常养护、景观维护等。这类建设活动未替换

原有的固定资产，也没有增加新的固定资产，属于生产范畴，不属于投资活动。

（3）会造成重复统计的。

一般包括单纯购置的旧建筑物和旧设备、临时性租赁租入（融资租赁除外）的固定资产、单位

购置的商品房（包括主管部门购置商品房转换为保障性住房）、单纯土地平整、土地一级开发、围

海造地等。这类建设项目虽然符合固定资产投资属性，但由于其相关支出已经在前期统计或将在后

期建设时进行统计，为避免重复统计，制度上规定的上述内容不纳入固定资产投资统计范围。

下列内容应纳入固定资产投资统计范围：

（1）对现有固定资产进行投入再建设，改变其使用价值，调查单位在会计上进行资本化处理，

且达到投资项目报送起点的项目，可纳入固定资产投资统计范围。如在现有道路基础上进行路面拓

宽（如 4 车道扩为 6 车道）或升级（如低等级道路升级为高等级公路）。

（2）生产性生物资产，如种畜、役畜和各种经济林木；公益性生物资产，如防风固沙林、水

土保持林和水源涵养林；新建城市绿化或道路绿化项目中购置的苗木等，可纳入固定资产投资统计，

填入其他费用或其他资产。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2%A1%E7%A5%A8/2264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C%9F%E8%B4%A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87%91%E8%9E%8D%E8%A1%8D%E7%94%9F%E4%BA%A7%E5%9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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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纳统情况一览表

常 见 类 别
是否能纳入固定资产投

资统计范围

厂房、仓库、办公室、住宅、商店、学校、医院、俱乐部、食堂、招待所等房屋建设支

出

√

生产、动力、起重、运输、传动和医疗等设备的安装和调试费用 √

各种生产设备、传导设备、动力设备、运输设备、生产工具、仪器仪表等的购置支出以

及在项目建设内容中用于支持设备运转的软件系统购置支出

√

项目管理人员的工资、贷款利息支出等 √

项目可研费、勘察设计费、工程监理费、招标费、环评费等前期费用 √

项目所属的专利权、采矿权支出、项目建设期利息支出 √

项目建设用地费用（不含土地收储） √

原有固定资产改扩建，如 4车道扩为 6车道或低等级道路升级为高等级公路 √

种畜、役畜和各种经济林木购置支出 √

防风固沙林、水土保持林和水源涵养林 √

新建城市绿化或道路绿化项目中购置的苗木 √

单纯土地平整、土地一级开发、围海造地等支出 ×

流动资产 ×

办公耗材等低值易耗品 ×

股票（或股权）、期货、金融衍生产品、古玩字画、文艺作品等投资品 ×

农作物、蔬菜、中药材、花卉、存栏待售的牲畜等消耗性生物资产 ×

发放给农户的货币补贴 ×

设备大修理、道路等基础设施养护维护工程、房屋建筑业维修工程、社区环境微改造

工程

×

单纯购置旧建筑物和旧设备 ×

经营租赁的固定资产的租金支出 ×

单位购置商品房支出 ×

部分领域固定资产投资填报应注意的问题:

电信、电力、燃气、市政、通信、交通、教育、农业、卫生、水利等领域，存在一个建设项目

包括多个建设内容相同、涉及多个行政区域的情况，在实际工作中，应遵循不重不漏的原则进行报

送。

（1）依据发改等行业主管部门的批复、核准、备案文件（投资项目在线监管平台登记信息）

或规划文件填报，一个文件只能作为一个投资项目的报送依据，由立项单位负责统计。

（2）不得人为合并项目报送。有单独批复、核准、备案或规划文件但未达到 500 万元标准的

投资项目，不能与其它项目合并纳入 500 万元以上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统计。

（3）各级统计部门要加强对该类项目入库及数据质量的审核。

单纯设备购置项目填报应注意的问题:

部分调查单位的单纯设备购置在年初没有统一计划，且在年内分批多次实施，如果在报告期内

达到 500 万元的报送标准，可在当月纳入统计范围。

建筑工程 指各种房屋、建筑物的建造工程。这部分投资额必须兴工动料，通过施工活动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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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是固定资产投资额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筑工程包括：

（1）各种房屋如厂房、仓库、办公室、住宅、商店、学校、医院、俱乐部、食堂、招待所。

包括：房屋的土建工程；列入房屋工程预算内的暖气、卫生、通风、照明、煤气等设备的价值及装

设油饰工程；列入建筑工程预算内的各种管道（如蒸汽、压缩空气、石油、给排水等管道）、电力、

电讯电缆导线等的敷设工程。

（2）设备基础、支柱、操作平台、梯子、烟囱、凉水塔、水池、灰塔等建筑工程；炼焦炉、

裂解炉、蒸汽炉等各种窖炉的砌筑工程及金属结构工程。

（3）为施工而进行的建筑场地的布置、工程地质勘探，原有建筑物和障碍物的拆除，平整场

地、施工临时用水、电、汽、道路工程，以及完工后建筑场地的清理、环境绿化美化工作等。

（4）矿井的开凿，井巷掘进延伸，露天矿的剥离，石油、天然气钻井工程和铁路、公路、港

口、桥梁等工程。

（5）水利工程，如水库、堤坝、灌溉以及河道整治等工程。

（6）防空、地下建筑等特殊工程及其他建筑工程。

安装工程 指各种设备、装置的安装工程。安装工程包括：

（1）生产、动力、起重、运输、传动和医疗、实验等各种需要安装设备的装配和安装，与设

备相连的工作台、梯子、栏杆等装设工程，附属于被安装设备的管线敷设工程，被安装设备的绝缘、

防腐、保温、油漆等工作。

（2）为测定安装工程质量，对单个设备、系统设备进行单机试运、系统联动无负荷试运工作

（投料试运工作不包括在内）。

在安装工程中，不包括被安装设备本身价值。

建筑安装工程投资额一般按预算价格计算。实行招标的工程，按中标价格计算。凡经建设单位

与施工单位双方协商同意的工程价差、量差，且经建设单位同意拨款的，应视同修改预算价格。建

筑安装工程应按修改后的预算价格计算投资完成额。对于某些工程已进入施工但施工预算尚未编出

的，统计报表可根据工程进度先按设计概算或套用相同的结构、类型工程的预算综合价格计算，待

预算编出后再进行调整。建设单位议价购料供应给施工单位，材料价差部分未转给施工单位的，建

设单位应将这部分价差包括在建筑安装工程投资中。

建筑工程及安装工程的填报依据为：①工程结算单或进度单：工程三方（建设方、施工方、监

理方）签字盖章的工程结算单或进度单；②会计科目或相关支付凭证。

设备工器具购置 指报告期内购置或自制的，达到固定资产标准的设备、工具、器具的价值。

（1）设备：指各种生产设备、传导设备、动力设备、运输设备等。分为需要安装的设备和不

需要安装的设备两种。

需要安装的设备（简称“需安设备”）：是指必须将其整体或几个部位装配起来，安装在基础

上或建筑物支架上才能使用的设备。如轧钢机、发电机、蒸汽锅炉、变压器、塔、换热器、各种泵、

机床等。有的设备虽不要基础，但必须进行组装工作，并在一定范围内使用，如生产用电铲、塔吊、

门吊、皮带运输机等也作为需要安装的设备统计。

不需要安装的设备（简称“不需安设备”）：指不必固定在一定位置或支架上就可以使用的各

种设备，如电焊机、叉车、汽车、机车、飞机、船舶以及生产上流动使用的空压机、泵等。

（2）工具、器具：指具有独立用途的各种生产用具、工作工具和仪器。如生产和维修用的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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削工具、压延工具、铆焊工具、模压器、铸型、风镐等，检验、实验测量用的各种计量、分析、化

验仪器，以及达到固定资产标准的包装容器等。

以融资租赁方式购置的设备，租金支出应纳入固定资产投资，由承租人填报，出租人不得填报。

以经营租赁方式购置的设备，租金支出不应纳入固定资产投资统计。

外购设备、工具、器具除设备本身的价格外，还应包括运杂费、仓库保管费、购买支持设备运

行的软件系统的费用等，但不包括软件系统的后续技术服务费。自制的设备、工具、器具，按实际

发生的全部支出计算。

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额依据会计科目或相关支付凭证填报。

其他固定资产 指在固定资产建造和购置过程中发生的，除建筑安装工程和设备、工器具

购置投资完成额以外的应当分摊计入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费用，不指经营中财务上的其他费用。

用于项目建设的贷款的利息支出，在项目建设期应纳入固定资产投资统计，项目建成投产后不

应纳入固定资产投资统计。

其他费用的价格一般按财务部门实际支付的金额计算。

项目前期费用（如设计勘察费、土地购置费等）在项目正式开工动土时计入投资。

国内贷款利息按报告期实际支付的利息计算投资完成额，并作为增加固定资产的费用处理。利

用国外资金或国家自有外汇购置的国外设备、工具、器具、材料以及支付的各种费用，按实际结算

价格折合人民币计算。

其他费用的分摊问题：若多个项目统一征地拆迁，土地费用按照项目实际用地面积占比分摊；

若一笔贷款用于多个项目建设，且无法区分每个项目实际使用贷款数额，则利息支出按项目工程进

度占比分摊。

其他费用依据与项目相关的待摊支出、土地使用权（建设用地费）等会计科目或支付凭证填报。

“四下”企业账务状况

资产总计 指企业过去的交易或者事项形成的、由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

济利益的资源。资产一般按流动性（资产的变现或耗用时间长短）分为流动资产和非流动资产。其

中流动资产可分为货币资金、交易性金融资产、应收票据、应收账款、预付款项、其他应收款、存

货等；非流动资产可分为长期股权投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及其他非流动资产等。根据会计“资

产负债表”中“资产总计”项目的期末余额数填报。包括企业拥有的土地、办公楼、厂房、机器、

运输工具、存货等实物资产和现金、存款、应收账款和预付账款等金融资产。

应收账款 指资产负债表日以摊余成本计量的、企业因销售商品、提供服务等经营活动应收取

的款项。根据会计“资产负债表”中“应收账款”项目的期末余额数填报。

负债合计 指企业过去的交易或者事项形成的，预期会导致经济利益流出企业的现时义务。负

债一般按偿还期长短分为流动负债和非流动负债。根据会计资产负债表中“负债合计”项目的期末

余额数填报。包括银行贷款、借款、应付账款、应付职工工资、应付职工福利费、应交税金等企业

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或《小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负债合计=流动负债合计+非流动负债合计；

执行其他企业会计制度的企业负债包括流动负债和长期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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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 指企业经营主要业务和其他业务所确认的收入总额。营业收入包括“主营业务收入”

和“其他业务收入”。根据会计“利润表”中“营业收入”项目的本年累计数填报。

营业成本 指企业经营主要业务和其他业务所发生的成本总额。包括企业（单位）在报告期内

从事销售商品、提供劳务等日常活动发生的各种耗费。包括“主营业务成本”和“其他业务成本”。

根据会计“利润表”中“营业成本”项目的本年累计数填报。

利润总额 指企业在一定会计期间的经营成果，是生产经营过程中各种收入扣除各种耗费后的

盈余，反映企业在报告期内实现的盈亏总额。利润总额为营业利润加上营业外收入，减去营业外支

出后的金额，根据会计“利润表”中“利润总额”项目的本年累计数填报。

应付职工薪酬（本年贷方累计发生额） 指企业为获得职工提供的服务而给予各种形式的报酬

以及其他相关支出。包括职工工资、奖金、津贴和补贴，职工福利费，医疗保险费、养老保险费、

失业保险费、工伤保险费和生育保险费等社会保险费，住房公积金，工会经费和职工教育经费，非

货币性福利，因解除与职工的劳动关系给予的补偿，其他与获得职工提供的服务相关的支出。执行

企业会计准则或《小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根据会计科目“应付职工薪酬”的本年贷方累计发生

额填报；执行其他企业会计制度的企业，应将本年上述职工薪酬包含的科目归并填报。

平均用工人数 指报告期企业平均实际拥有的、参与本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人员数。

工业生产电力消费 指工业企业在生产区内从事工业直接生产和辅助生产活动所消费的总电

量。主要包括：

（1）用于本企业产品生产、工业性作业的电力；作为能源加工转换企业，还包括用作加工转

换的电力。

（2）生产工艺过程使用的电力。

（3）新技术研究、新产品试制、科学试验使用的电力。

（4）为了工业生产活动而进行的各种修理过程中使用的电力。

（5）生产区内的劳动保护用电等。

不包括企业建筑施工用电和生活区用电。

自年初开始本年新签合同总额 指建筑业企业在报告期内新签订的各种工程合同的总价款。

批零住餐业单位经营情况表

商品销售额 指对本单位以外的单位和个人出售的商品金额（包括售给本单位消费用的商品，

含增值税），在批发和零售业中，本指标反映在国内市场上销售商品以及出口商品的总价。在住宿

和餐饮业中，本指标反映住宿和餐饮业单位出售商品和销售总额（含增值税），不包括法人企业附

营的其他行业产业活动单位的商品销售额。

商品销售包括：（1）售给个人和社会集团消费用的商品；（2）售给农业、工业、建筑业、服

务业等国民经济各行业用于生产、经营用的商品，包括售予批发和零售业作为转卖或加工后转卖的

商品；（3）对国（境）外直接出口的商品。

商品销售不包括：（1）未通过买卖行为付出的商品，如因机构变动移交给其他企业单位的商

品、借出的商品、归还受其他单位委托代保管的商品、付出的加工原料和赠送给其他单位的样品等；

（2）促销返券所销售的、不计入营业收入的商品；（3）经本单位介绍，由买卖双方直接结算，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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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只收取手续费的业务；（4）未发生所有权转移的商品预付卡销售，如加油卡；（5）汽车维修、

电话卡销售等服务性经济活动；（6）购货退回的商品；（7）商品损耗和损失；（8）出售本单位

自用的废旧物资；（9）期货交易商品；（10）自来水供应企业、电力企业、天然气供应企业提供

的水、电、气。

商品销售是指商品已经售出、商品所有权已经转移给买方后，以收到货款或取得收取货款的证

据时作为商品销售。（1）采取直接收款方式的，在实际收到货款或取得收款的凭证时作为商品销

售；采取托收承付和委托银行收款结算方式的，在发出商品并办妥托收手续时作为商品销售；采用

分期收款方式的，按合同约定的收款日期作为商品销售；采用预收货款方式的，在商品发出时作为

商品销售；（2）委托其他单位代销商品，以收到代销单位的销售清单时作为商品销售。在交款提

货的情况下，如货款已经收到，只要账单和提货单已经交给买方，不论商品是否发出，都应作为商

品销售；（3）出口商品销售，陆路以取得承运货物收据或铁路联运运单、海运以取得出口装船提

单、空运以取得运单并在银行办理了交单作业作为商品销售。预收货款不通过银行交单的，取得以

上提单、运单后作为商品销售。出口商品一律以离岸价（FOB）计算商品销售，如按到岸价（CIF）

对外成交的，应扣除商品离境后发生的由我方负担的国外运费、保险费、佣金（不包括不易按商品

认定的累计佣金）、银行财务费和对外理赔款等作为商品销售；（4）自营进口商品销售，企业与

境内用户签订合同实行货到结算的，在商品到达我国境内港口取得船舶到港通知，企业向订货单位

开出结算凭证时作为商品销售；合同规定对境内实行单向结算的，企业凭境外账单向订货单位开出

结算凭证时作为商品销售；已先期到达并存放在相应的仓储企业单位库存的进口商品，企业凭出库

单向用户开出结算凭证后作为商品销售。

零售额 指售给个人用于生活消费和社会集团用于公共消费的商品金额。

商品零售包括：（1）售给城乡居民和入境外国人、华侨、港澳台同胞的各类生活消费品；（2）

售给行政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军队和武警等机构的商品，以及以零售方式售给各类企业的商品。

具体包括：用于非生产和社会交往的办公用品，如通讯设备、计算器具和设备、电讯网络设备、文

印设备、音像视听器材和设备、纸张、本册、文具及装订文印材料、家具、日用电器、针纺织品、

清洁卫生用品、文体用品、奖品、纪念品、礼品等；供内部人员乘坐的交通工具和燃料；用于办公

设施修缮的各类配件、材料、工具等；用于取暖和防暑降温的设备、燃料、材料及食品等；专用于

教学的用品和设备；非专用的劳动保护用品；不对外营业的内部食堂用的餐具、炊具、设备、清洁

卫生工具和食品、燃料等；军队、武警用于其人员生活的衣着品和个人用品；其他各类非生产性设

备和用品。

商品零售不包括：（1）售给城乡居民已确知是用于生产、经营的商品；（2）售给各类农业生

产者的生产资料类商品，如农机、农药化肥、农膜、种子饲料等商品；（3）售给企业单位生产用

具及生产上专用的劳动保护用品；（4）专用于科研的用品和设备；（5）售给医疗机构的中、西药

品、中药材和医疗设备器材；（6）以投资为目的商品，如黄金、收藏品等。

通过公共网络实现的商品销售额 企业（单位）通过公共网络交易平台（包括自建网站和第三

方平台）取得订单，对本单位以外的单位和个人出售的实物商品金额（含增值税），付款可以在网

上进行，也可以在网下进行。公共网络包括计算机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等。

营业额 指住宿和餐饮业单位在经营活动中，因提供服务或销售商品等取得的全部收入（含增

值税），收入主要来源于提供客房、餐费服务、商品销售和其他服务，如商务服务。不包括多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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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企业附营的其他行业产业活动单位的餐费收入、商品销售收入等各项收入。

餐费收入 指本单位为顾客提供就餐服务取得的收入（含增值税）。包括：经烹饪、调制加工

后出售的各种食品，如主食、炒菜、凉拌菜等的收入。不包括多产业法人企业附营的其他行业产业

活动单位的餐费收入。

通过公共网络实现的营业额 企业（单位）通过公共网络交易平台取得订单实现的营业额（含增

值税），付款可以在网上进行，也可以在网下进行。公共网络包括计算机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等。

批零住餐业产业活动单位（个体经营户）抽样调查表指标解释参照以上相应指标解释。

六、审核要求

《“四下”企业固定资产投资情况》（表号 116 表）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建筑工程+安装工程+设备工器具购置+其他固定资产。

《“四下”企业账务状况》（表号 214 表）

资产总计 >0。

资产总计≧负债合计。

《批零住餐单位经营情况表》（表号 E224 表）

商品销售额（含税）≧零售额（含税）。

营业额（含税）≧餐费收入（含税）。

营业额（含税）≧商品销售额。

营业额＝餐费收入+商品销售额。

七、填报要求

（一）本制度统计报表文字除特别要求外，一律用汉字，数字使用阿拉伯数字。各种报表必须

加盖公章，签名用钢笔或签字笔填写，不能使用铅笔填写，字迹要清晰。

（二）统计表中的各项指标，填报单位（企业、产业单位、个体经营户）均要填报。

（三）所有价值量指标按要求，保留一位或两位小数。

（四）统计报表中的分类、目录和代码均属全市统一标准，各填报单位必须严格执行。

（五）统计报表内各项指标都要进行严格审查和核对。

（六）报送方式和报送时间均按照本制度要求（详见制度报表目录）。在统计报表规定时间内

上报，不报送统计报表的填报单位，将视作拒报统计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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